
    

浅议政府工作部门的分类设置 

对人大履行职责的影响 

□  武  春  

  

地方组织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
立必要的工作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
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
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从中可以看出，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如何设
置，方案自己确定，批准决定权在其上一级政府。 

一、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后工作部门设置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政府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
的原则，调整和完善了工作机构设置，经过多次改革后，其设置大体分为三类。第一
类是政府组成部门。其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以下简称领导人）是根据地
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由政府报请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他们是政府的组成人员。
第二类是政府直属机构。此类机构包括有关局和协会等，其领导人基本上是由政府任
命的，他们不是政府的组成人员。第三类是垂直部门。此类部门由中央确定，其领导
人是由其所属上级垂直部门任命的。机构改革提高了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管理水平，
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成绩是可喜的。特别是垂直部门的设置，
加强了中央的统一管理，调动了其工作积极性。但从另一角度看，一些政府组成部门
划入直属机构或垂直部门，影响了地方人大常委会职责的依法履行。 

二、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对直属机构和垂直部门的监督权力弱于对
组成部门，特别对垂直部门的监督权力不够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
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从中可以看出，人大常委会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极其
重要的职责，就要和本行政区域的三类部门打交道。笔者认为，人大常委会要履行好
职责，就要有相应的权力做保证，权力主要要体现对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部门主要领
导人的约束力。由于三类部门主要领导人的任命主体不同，其法律地位不一样，因而
人大常委会对他们的约束力也不同。实践中，三类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对人大常委会履
行职责的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有的领导人认为人大常委会没有权力免自己的
职，就可以不听人大的。 

若三类部门不能遵守法律、法规，不遵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人大常
委会有权力纠正，来保证法律、法规和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和决定的遵守和执行吗？ 

1．对于政府组成部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人大常委会多种权力和办法监督
其依法行政，直至对其任命的主要领导人进行免职或撤职，人大常委会对其主要领导
人有约束力。法律在这方面赋予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的权力是足够的。 

2．对于政府直属机构，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其提出意见和建议，若其对人大常委



  

会的意见和建议不重视，由于法律规定政府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常委会可责
成政府并通过政府对其采取措施，政府对直属部门有很大的约束力。笔者认为，法律
在这方面赋予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的权力也是够用的，但是已经弱于对政府组成部
门，因为毕竟人大常委会对直属机构的领导人没有直接任免权，这当然也对提高人大
常委会的监督实效带来一定的影响。 

3．对于垂直部门，若不尊重人大常委会的意见，由于人大常委会对其领导人没
有人事任免权，只能向其上级反映，提出意见和建议。除此而外，就没有其他好办法
去纠正了。人大常委会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对于垂直部门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其上级主管部门，本身对
其缺少过硬的法律手段，监督是乏力的。法律在这方面赋予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的权
力不够。 

三、对人大常委会监督好政府直属机构和垂直部门的建议  

怎样巩固和完善政府工作部门的改革成果，加强对政府直属部门和垂直部门的监
督，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责能够得到较好的履行？笔者认为，最好
全国人大要按宪法中“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
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和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的需要，制定有
关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相应的权力，为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条件
和法律保障。 

对于政府直属部门，它和政府组成部门到底有什么区别，政府工作部门为什么要
划分成组成部门和直属部门，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对此法律也没有规定。事实上，各
地政府对有些工作部门是组成部门，还是直属机构也认识不一。对同样的局，有的地
方把其作为政府组成部门，局长报人大常委会任命；有的地方把其作为政府直属机
构，局长由政府任命。笔者理解，组成部门主要是管理政府某一方面行政事务，直属
机构主要是管理政府专项行政事务。在行使职权方面，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没有什么
本质的区别，只是领导人是否要人大常委会任命而已。法律对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
构的设置、性质和职权要有明确的规定。在没有制定法律的情况下，政府要本着有利
于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的需要，合理设置组成部门和直属部门，尽量减少政府直属机
构的数量。 

对于垂直部门，由于对他们的管理权直通中央，法律要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一些
具体的可操作的权力，加强对垂直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譬如任命垂直部门的领导人要
经过地方人大常委会同意，若他们工作不胜任，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意见后，没有特
殊的原因，上级机关要对其免职或撤职，等等。通过赋予人大常委会对这些部门领导
人约束的权力，来提高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 

当然，除法律要赋予人大常委会一定的权力外，人大常委会和三类部门都要以对
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开展工作，特别是三类部门都要认
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人大常委会职责的履行。 

 （作者单位：安徽省凤阳县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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